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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船舶給水業務委外管理要點 
109 年 2 月 11 日簽核文號：1094102033 號修訂 

111 年 6 月 30 日簽核文號：1119250022 號修訂 

111 年 9 月 27 日簽核文號：1119250144 號修訂 

113 年 7 月 19 日簽核文號：1138506285 號修訂 

114 年 8 月 12 日簽核文號：1148506219 號修訂 

 

一、花蓮港務分公司為便利泊港船舶申請淡水補給，提高服務品質，委託※※公司

辦理船舶給水業務，特訂定本管理要點。 

二、花蓮港現有給水管線設備。 

(一)可使用之碼頭給水栓共 70處，每座碼頭至少平均分佈 2處加水口。 

(二) 給水栓接頭內徑 2-1/2吋(63.5公厘)，給水管線每小時給水量平均流

量 35~40噸。 

(三) 一號總表為#1 至#4 碼頭加水設施之供給源頭，現為公務碼頭，目前

為港勤拖船使用之碼頭，並使用自有加水設備，目前己不再使用一號

總表供給之水源。 

(四) 二號總表為#5至#16碼頭加水設施之供給源頭。 

(五) 三號總表為供應#17至#25碼頭加水之設施供給源頭。 

(六) 四號總表為供應#23 至#25 碼頭加水設施之供給源頭，惟四號總表因

供水管徑過小，無法提供足夠之水量，無法使用。 

三、為迅速準時提供本港船舶給水業務之服務，業者應配置下列基本配備始得辦理

委託： 

（一）作業用車 1 輛以上(得以帶纜車兼用) 且履約期間車齡不超過 10年（正

式營運前之行車執照正反面影送花蓮港務分公司查驗，如續約時可延

用原車輛，履約期間車齡以不超過 12年為限）。 

（二）給水相關設備：應備齊 2 套，包含水帶(含接頭)、移動式分水表（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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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經標檢局檢驗）、制水閥開關工具（視現場環境自行訂做）等。 

（三）業者辦公處所應鄰近港區或租用本分公司建物；並裝置電話 1 部、傳

真機 1 部、電腦(含與本分公司連線)1 部、無線電基地台 1 組，作業中

給水作業員須攜帶小型無線電話機或於作業車內設置無線電基地台，

作業期間加裝行車紀錄器，全程錄影及錄音作為紀錄。 

（四）業者應全年全日(24 小時)分班備勤，配合船舶給水作業。 

（五）業者之設備、員工名冊、辦公處所等資料，應檢具完備送花蓮港務分

公司備查後核准後始得辦理委託。 

四、一般規定： 

（一）業者須指派人員負責與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協調聯繫及管理加水作業

員工作，辦理委託業務期間，絕對遵守商港法、勞動基準法、勞工安全

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商港港務管理規則、花蓮港船舶給水委外管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不得藉故以不瞭解而違反。 

（二）業者應提供緊急聯絡電話並應保持 24 小時暢通，不得以電話故障，關

機或收訊不良等理由拒接。 

五、作業規定： 

（一）船舶給水由船方或其代理人，按其船舶之實際需要於新港棧系統

(TPNET)進行加水申請，如系統異常可以紙本填妥「船舶給水申請單」

（如附表 2），送至給水受委託公司或以傳真方式申請。 

（二）申請時間： 

1.週一至週日每日上午 08:00 時至下午 05:00 時止。 

2.夜間及早上 8 時前加水，船方及其代理人應於下午 5 時前辦妥給水

申請，俾利調派碼頭給水作業人員服務，臨時及逾時申請恕不受理。 

（三）供水時段： 

1.日間－自 06:00 時起至 18:00 時止。 

               2.夜間－自 18:00 時起至翌日 06:00 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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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碼頭給水最低計費量，國際航線船舶每次為 20 噸，國內航線船舶每次

為 10 噸，碼頭加水站應申請人之申請調派出勤後，因申請人之因素

未加水折返者，按最低計費量收取設備費(水費不收)。 

（五）依據於新港棧系統(TPNET)申請或「船舶給水申請單」申請給水時間

之先後順序實施船舶給水。 

（六）給水量以能滿足船舶之申請量為原則，但得視臺灣自來水公司供水情

形及當時泊港船舶申請淡水總數量及靠港時間酌情供給之。 

（七）給水量之核計，以船邊分表作計費；非船舶給水作業，但欲使用船舶

給水幹管進行給水，則以臺灣自來水公司設於碼頭之總表計費。 

（八）船方或其代理人應於供水前後，會同給水人員核對船邊分表，加水結

束後，執行加水作業人員應於船舶出港前，務必請船方或其代理人完

成「船舶給水簽證單(如附表 1)」簽章手續，核對無誤後，於新港棧系

統(TPNET)輸入作業時間、加水噸數及相關資訊，作為計費繳納費用

之依據；船舶給水簽證單應由業者印製(1 式 4 份)。 

（九）業者應於每日（遇星期例假日順延）提供前 1 日給水作業之簽證單，

每月五日前應提供前月統計報表給本分公司，前項月報表應詳列簽證

單編號、日期、是否例假日、船名（中、英文）、碼頭給水、日間加

水噸數、夜間加水噸數、收費金額等相關項目資料，俾利查核。 

（十）業者應將調派作業、給水作業、特殊事故等，含其他必要之紀錄，詳

載於工作日誌簿，以備本分公司檢查，其保存期限 2 年。 

（十一）業 者 車輛、人員須申請港區通行證，應依本分公司相關法令規定作

業辦理，非委託許可範圍不得使用。 

（十二）給水作業時應戴安全帽，穿著救生衣、反光背心與安全鞋；並隨車

備便適當救生裝備及防護具，作業時動作力求迅速確實，穿著制服，

服務態度須親切和藹。 

(十三) 加水業者應於每月定期執行加水設備檢查、清潔、消毒及保養，加水

軟管應每半年消毒 1 次，或於受到汚染時進行消毒，並採用 100mg/L 之



4 

高濃度氯水進行 1 小時消毒，如發現設備破損，立即更換，並檢附相關

檢查紀錄備查。 

(十四) 船舶加水前，給水業者需清理碼頭加水點位及周邊環境、並進行加水

孔排水至少 1 分鐘及清洗排除加水帶殘水等流程，前項步驟完成後，採

樣碼頭水質進行餘氯檢測作業，檢測結果需符合標準值 0.2~1.0(mg/L)，

作成紀錄，以備查驗，再進行加水作業，如遇檢測超過標準值時，停止

該碼頭加水孔作業，改由其他碼頭加水孔進行加水作業(作業前需檢測餘

氯值)。 

(十五)船舶加水完畢後，清理加水設備及加水點位周邊環境，並保持軟管清

潔、乾燥等事項。 

六、實施給水作業前，申請人應同時知會碼頭相關單位(船方、裝卸公司、本分公司

業務處營運管理科)，並通報本分公司港務處監控中心後，使得進入船邊給水作

業，確保碼頭作業安全。 

七、實施給水作業時，船方人員應配合協助碼頭給水作業人員接裝或拆除輸水管，

並注意其安全；倘於船舶供水期間，遇船邊分表故障或加水帶破裂或給水管線

停水等狀況，請即通知給水承攬公司，派員處理。 

八、倘流失量有異常(即流失量大於流量之十分之一)，乙方應即刻通知甲方港務處，

並派員會同參與實地勘查，流失量異常之由可歸責於乙方者，則當月自來水管

線流失水費由乙方負擔。 

九、申請給水船舶之停泊地點、時間變動時，申請人應即時以「船舶給水申請單(如

附表 2)」或電話通知給水承攬公司，否則延誤給水時間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十、本要點自作業之日起實施，其他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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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日期   年   月   日 

Notify Date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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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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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黃
色)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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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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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舶
代
理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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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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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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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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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存
查(

藍
色) 

第
一
聯
：
存
業
務
處(

白
色) 

                     公司船舶給水簽證單 

FRESH WATER SUPPLY VOUCHER 

No.第        號 

*加水噸數以加水錶為主   *The actual supplying water tons will be according to the water mater 

 

 

 

 

 

 

船舶代理公司 

Shipping 
Co/Agent 

 
船          名 

Ship Name 

 

區        分 

Discrimination 

給  水  日  期  及  數  量 

Date & Amount Received MT 

起  始  度  數 

The Started Scale 
 

日        期 

06:00~18:00 hrs 
年   月   日 

噸 

tons 

結  束  度  數 

The Ended Scale 
 

夜        間 

18:00~06:00 hrs 
年   月   日 

噸 

tons 

餘 氯 檢 測 結 果 

Chlorine Residual Test 

□ 符合 

□ 未符合    

標 準 值

0.2~1.0(mg/L) 

例        假 

Holiday 
年   月   日 

噸 

tons 

(船方代表或負責人、申請人簽章) 

The representative or the applicant is requested to sign or signet it 

合        計 

Total 
 

噸 

tons 

承        辦 

Undertake 
 

覆        核 

Reivew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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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編號 

 

 

○○○○○○○○公司 
船 舶 給 水 申 請 單 

Application for Provision of Potable Water – Hualien Harbor Bureau 

船       名 

Name of Vessel 

停靠 

碼頭 

Wharf No. 

申 請 給 水 數 量  

Volume of Water Requested 預定給水時間 

Est. Time of Supply 

預計離港時間 

Est. Time of 

Departure     

      
月   日    時 

month  /  date  /  time 

月    日     時 

month  /  date  /  

time 

船 公 司 名 稱 

Name of Shipping Company 

申 請 者   Applicant 
申請時間 

Date & Time of 

Application 

備   註 

Additional 

Comments 

代理行 

Agent 

申請人 

Name of Applicant 

   
月    日     時 

month  /  date  /  time 
 

附表 2 


